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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企业“合同履约成本”余额报表列示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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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站在施工企业的角度，对新旧准则中“已完工未结算”和“已结算未完工”的列示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提出新准则下，将

“合同履约成本”余额作为“合同资产”、“合同负债”的修正项，进行净额列示的建议，并通过举例提出净额列示的原因：一是可以避免资产

和负债的同时大幅增加，二是不受投入法与产出法的影响，三是使旧准则过渡到新准则的变化影响最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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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财政部发布了《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将 2006
年发布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新准则规定，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应当在该段时间内

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约进度可采用产出法或投入法确定。对于

施工企业而言，如果采用投入法确认完工进度，则“合同履约成本”不

会出现余额，而如果采用产出法确认完工进度，“合同履约成本”会出

现借方或贷方余额，但准则未明确“合同履约成本”余额的报表列示

方法。本文就此问题提出建议。

1 新旧准则归集成本费用科目的报表列示变化
1.1 旧准则中“工程施工”余额的列示规定
2006年 2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规范了收入确认、计量和相

关信息的披露。准则要求，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

使用权收入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建造合同形成的

收入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施工企业根据准则

规定，收入的确认执行“建造合同”准则。建造合同准则第二十一条规

定，企业确定合同完工进度可以选用下列方法：一是累计实际发生的

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投入法），二是已经完成的合同

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产出法），三是实际测定的完工

进度（测量法）。

按照准则要求，施工企业可选用投入法和产出法确认完工进度，

并在“工程施工”归集核算生产经营中发生的成本费用和确认的毛

利，在“工程结算”科目核算业主对工程进行的验工计价。

资产负债表日，如果是“工程施工”科目余额大于“工程结算”，说

明企业确认的收入大于业主结算，属于“已完工未结算”，则资产负债

表列示在流动资产“存货———已完工未结算款”项目中；如果是“工程

施工”科目余额小于“工程结算”，说明业主结算大于企业确认的收

入，属于“已结算未完工”，则资产负债表列示在流动负债“预收账

款———已结算未完工款”项目中。

可见，旧准则下，归集成本费用的科目“工程施工”净额（与工程

结算的差）列示于存货或预收账款中，且施工企业选用不同的完工进

度确认方法，对“工程施工”科目余额的列示项目没有影响。

1.2 新准则中“合同履约成本”余额的列示规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交易事项的日趋复杂，实务中收入确

认和计量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2017年，为进一步规范我国收入确
认、计量和相关信息披露，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的持续趋同，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号———与客户之间的

合同产生的收入》，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财政部门发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号———收入》，将旧准则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

一的收入确认模型，要求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在新收入准则规定下，企业生产经营中发生的成本费用在“合同

履约成本”中归集核算，业主对工程进行的验工计价和企业确认的收

入均在“合同资产”科目核算。

准则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如“合同资产”是借方余额，说明企业

确认的收入大于业主结算，属“已完工未结算”，则直接列入资产负债

表新增的流动资产“合同资产”项目中；“合同资产”是贷方方余额，说

明业主结算大于企业确认的收入，以至于“已结算未完工”，则直接列

入资产负债表新增的流动负债“合同负债”项目中。归集成本费用的

“合同履约成本”科目按照完工进度分摊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分

摊后“合同履约成本”借方余额列示于流动资产“存货”项目中。“合同

履约成本”借方余额，实质是已归集成本尚未相应确认收入的部分，

简单说是已投入未产出，即具有已完工未结算属性。可见，新准则下，

对于“已完工未结算”“已结算未完工”可能列示于“合同资产”或“合

同负债”中，但还可能列示于“存货”中。

1.3 新旧准则归集成本费用科目的报表列示变化分析
从以上新旧会计准则对归集成本费用科目的报表列示可以看

出：

旧准则是在“工程施工”归集施工生产成本费用，期末“工程施

工”“工程结算”的余额的差额分别列示于“存货”或“预收账款”中，报

表的列示不受完工进度确认方法的影响。

新准则是在“合同履约成本”归集施工生产成本费用，期末按完

工进度分摊到“主营业务成本”后的余额，若是借方余额则列示于“存

货”中。

在投入法下，因计算完工进度的开累合同成本等于“合同履约成

本”累计发生额，资产负债表日“合同履约成本”则没有余额。但对于

产出法来说，因完工百分比是按工作量进行计算确认，则会导致“合

同履约成本”分摊后可能出现借方余额，也可能出现贷方余额。如出

现借方余额，则要求列示于“存货”中，而对于贷方余额却未明确。

2 新准则野合同履约成本冶贷方余额报表列示方法的建议
新收入准则第十二条规定：“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

务，企业应当在该段时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但是，履约进度

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企业应当考虑商品的性质，采用产出法或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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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确定恰当的履约进度。”

过去，大多施工企业选择投入法确定完工进度，但因为在实际工

作中采用产出法确认完工进度和收入，具有更直接、直观、业务部门

更易理解，更能准确形象反映企业的工程进度的优点，而被越来越多

的施工企业所选用。但施工企业选用产出法是按工作量确认完工进

度，同时在资产负债表日，是按完工进度分摊合同履约成本，这必然

会导致“合同履约成本”出现借方或贷方余额。如果企业对劳务分包

的结算不及时等时间性原因，暂时未归集履约成本，则“合同履约成

本”会出现贷方余额。

从核算的内容可以看出，产出法下，企业确认收入是按完工进度

“履合同约成本”的贷方余额的产生，是为企业按完工进度确认了收

入，而未按同样的完工进度归集相应的成本，也就是在收入成本的匹

配上，收入超前。新准则下“合同资产”的借方余额正是反映企业已经

确认的收入大于验工计价的部分，即在收入与结算的匹配上，也是收

入超前，也就是“已完工未结算”。可见如果将“合同履约成本”贷方余

额修正“合同资产”，才能真正反映产出法下“合同资产”的实际“已完

工未结算”金额，因此建议“合同履约成本”贷方余额作为“合同资产”

的修正项，与“合同资产”合并列示。

新旧准则对比举例如下：

某建造合同预计合同总收入 120万元，预计合同总成本 100万
元，合同完工百分比采用产出法确认。至 2018年 6月 30日，根据工
作量完工进度确定为 60%，已发生的合同履约成本 50万元，业主已
验工计价 55万元。合同履行及会计处理（暂不考虑税金）：

2.1 新准则下：
（1）发生的合同履约成本 50万元：
借：合同履约成本 50
贷：应付账款 50
（2）业主已完成结算 55万元：
借：应收账款 55
贷：合同结算———价款结算 55
（3）按产出法完工百分比为 60%确认收入（120*60%）：

借：合同结算———收入结转 72
贷：主营业务收入 72
（4）按完工进度分摊履约成本（100*60%）：
借：主营业务成本 60
贷：合同履约成本 60
从以上会计分录可见，当期确认合同收入确认 72万元，合同成

本 60万元，形成毛利 12万元；资产负债日，“合同结算”科目余额为
借方 17万元（72-55），报表上列示为“合同资产”；合同履约成本贷方
余额 10万元（60-50），反映企业尚未归集的合同履约成本，建议报表
中将该 10万元作为“合同资产”科目的修正项，即“合同资产”科目报
表列示为 7万元（17-10）。

2.2 旧准则
（1）发生的工程施工 50万元：
借：工程施工 50
贷：应付账款 50
（2）截至期末业主已完成结算 55万元：

借：应收账款 55
贷：工程施工———合同结算 55
（3）产出法确定的完工百分比为 60%：
借：主营业务成本 60
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12
贷：主营业务收入 72
从以上会计分录可见，当期合同收入确认 72万元，成本 60万

元，形成毛利 12万元；资产负债表日，“工程施工”科目余额（62万
元）大于工程结算（55万元）7万元（50+12-55），报表中列示为“存
货———已完工未结算款”7万元。

新旧准则对比，新准则“合同资产”借方余额 17万元反映企业已
经确认的收入大于验工计价的部分，即欠计价数 17万元，“合同履约
成本”的贷方余额 10万元反映企业未按已完成工作量进度归集的成
本，将“合同履约成本”贷方余额 10万元修正“合同资产”17万元，列
示为 7（17-10）万元，才能真正反映产出法企业已完工未结算的实际
金额 7万元，旧准则过渡到新准则的变化影响最小。

3 新准则野合同履约成本冶借方余额报表列示方法的建议
从新准则可以看出，“合同资产”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已经归集核

算的成本大于业主验工计价的部分，即超计价结算数，也就是“已结

算未完工”，而“履约成本”的借方余额反映企业超过已完成工作量进

度归集的成本，可见只有将“履约成本”贷方余额修正“合同负债”，才

能真正反映产出法下“合同负债”的实际“已结算未完工”金额。因此

建议新准则下属于已“完工未结算”性质的“合同履约成本”借方余额

应该作为“合同负债”的修正项，与“合同负债”合并列示。

新旧准则对比举例如下：

某建造合同预计总收入 120万元，预计总成本 100万元，合同完
工百分比采用产出法，至 2018年 6月 30日，根据工作量完工进度确
定为 40%，已发生的合同履约成本 50万元，业主已验工计价 60万
元。合同履行及会计处理：

3.1 新准则
（1）发生的合同履约成本 50万元：
借：合同履约成本 50
贷：应付账款 50
（2）业主已完成结算 60万元：
借：应收账款 60
贷：合同结算———价款结算 60
（3）按完工进度确认合同收入（120*40%）：
借：合同结算———收入结转 48
贷：主营业务收入 48
（4）按完工进度分摊合同履约成本（100*40%）：
借：主营业务成本 40
贷：合同履约成本 40
从以上分录可见，当期合同收入确认 48万元，成本 40万元，形

成毛利 8万元；资产负债表日，“合同结算”科目余额为贷方 12万元
（60-48），报表上列示为“合同负债”；“合同履约成本”借方余额 10万
元（50-40），反映企业尚未分摊的合同履约成本，按新准则报表中列
示为存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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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旧准则
（1）发生的工程施工 50万元：
借：工程施工 50
贷：应付账款 50
（2）业主已完成结算 60万元：
借：应收账款 60
贷：工程施工———合同结算 60
（3）按完工进度 40%确认合同收入和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40
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8
贷：主营业务收入 48
以上分录可见，当期合同收入确认 48万元，成本 40万元，形成

毛利 8万元；资产负债表日，“工程结算”（60）大于“工程施工”（58）2
万元（60-50-8），报表中列示为“预收账款--已结算未完工款”。
新旧准则产出法确认完工进度的建造合同会计核算的对比，对

损益的影响无差异。但新准则下，“合同履约成本”会产生借方余额

10万元，“合同结算”贷方余额为 12万元，分别列示于“存货”10万元
和“合同负债”12万元，而旧准则下则与结算差异一起净额列示进入
“预收账款”2万元。可见，将“合同履约成本”借方余额和“合同资产”
分别列示，将大幅增加资产和负债，因报表的列示直接提高了“两金”

规模及资产负债率。同时，不能真正反映项目已结算未完工的实际金

额，因此建议将“合同履约成本”借方余额作为“合同负债”的修正项，

与“合同负债”合并列示，这样才能避免资产和负债的同时大幅增加，

也才能使旧准则过渡到新准则的变化影响最小。

4 结束语
新收入准则下，施工企业建造合同按照完工进度确认“主营业务

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在“合同履约成本”下归集核算建造合同成

本费用，在“合同结算”中核算合同收入和验工结算。在资产负债表

日，“合同结算”科目借方余额列示于“合同资产”，反映企业“已完工

未结算款”，贷方余额列示于“合同负债”，反映企业“已结算未完工

款”；同时规定“合同履约成本”按完工工进度分摊后借方余额列示于

“存货”。由此，施工企业如选用“投入法”确认完工进度时，“合同履约

成本”没有余额；但如果选用“产出法”确认完工进度，则会产生资产

（存货）和负债（合同负债）的同时大幅增长，且不能真正反映企业“已

结算未完工”和“已完工未结算”的实际金额。因此，建议“合同履约成

本”余额在报表列示时，作为“合同资产”、“合同负债”的修正项，进行

净额列示，这样新旧准则对比，差异影响最小，且不受投入法与产出

法的影响。否则，会同时加大资产和负债额，大幅提高“两金”规模和

资产负债率，而投入法则不存在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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